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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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

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1

月

30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关于核

准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新余深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5

】

127

号，

以下简称

"

批复

"

）。 批复内容如下：

一、核准你公司向新余深业投资合伙（有限合伙）发行

29,165,217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二、核准你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0,834,783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三、你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应当严格按照报送我会的方案及有关申请文件进行。

四、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的相关手续。

六、本批复自下发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七、你公司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遇重大问题，应当及时报告我会。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要求及股东大会的授权，尽快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事宜，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五年二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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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的

修订说明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15

日公开披露了《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草案）》及相关文件。 此后公司将本次交易申请文件报送中国证监会审核。 鉴于在审核期间，中国证监会向本公司出具了《中国证监会行

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141343

号）及并公告了并购重组委

2014

年第

77

次会议对本公司本次交易的审核意见，本公司对报

告书（草案）进行了相应补充和修订，主要内容如下：

一、鉴于本次交易已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相应删除了

"

重大事项提示

/

十三、风险因素

/

（一）审批风险

"

及

"

第十三节 本次交易涉及的风

险因素

/

（一）审批风险

"

，并相应修订了

"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

/

二、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

。

二、鉴于欧朋达已领取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对

"

重大事项提示

/

十二、欧朋达已领取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

进行相应修订。

三、对于

"

第五节 本次发行股份情况

/

二、本次发行股份的具体情况

/

（三）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

，补充披露了肖奋和泓锦文大田的资金来

源以及泓锦文大田及其合伙人与奋达科技、欧朋达及其关联方的关联关系情况。

四、新增

"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三）香港欧朋达的历史沿革

"

，补充披露了香港欧朋达的历史沿革，并对

"

第

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二、交易标的业务与技术

/

（七）安全生产与环境保护情况

"

进行了相应补充披露。

五、对于

"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四、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

/

（三）收益法的评估情况

"

进行补充修订，结合欧朋达合同签订及执行情

况，补充披露欧朋达

2014

、

2015

年收入预测的合理性，并结合同类交易折现率选取情况，对欧朋达收益法中折现率选取进行合理性分析。

六、对于

"

第五节 本次发行股份情况

/

二、本次发行股份的具体情况

/

（三）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

进行补充修订，补充披露本次交易采取锁

价发行的原因，并结合上市公司市价，补充披露对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保护。

七、对于

"

第五节 本次发行股份情况

/

三、配套募集资金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及上市公司相应管理制度

"

进行补充修订，补充披露了上市公

司本次配套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内部控制制度以及上市公司本次配套募集资金失败的补救措施。

八、新增

"

第六节 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

四、补偿系数、奖励比例及现金对价比例的确定

"

，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中补偿系数的确定、

奖励比例的确定、补偿额未对超额利润奖励部分予以剔除的合理性分析以及现金对价的确定过程、原因及合理性。

九、对于

"

第九节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

二、对交易标的行业特点和经营情况的讨论和分析

/

（八）交易标的核心竞争力及行业地

位

"

进行补充披露，补充披露了欧朋达的核心竞争优势，以及欧朋达主要产品在最终产品提供商如索尼对应产品的原材料占比，与欧朋达类

似的材料提供商家数、行业竞争情况及欧朋达的市场占比及行业地位，并结合上述内容补充披露欧朋达本次作价增值

10

倍的合理性。

十、对于

"

第九节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

三、交易标的最近两年一期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未来发展趋势讨论与分析

/

（一）交易标

的财务状况分析

"

进行补充披露，结合行业情况，补充披露了欧朋达应收账款占比与行业相比是否存在异常，是否足额计提减值准备以及后

续是否有坏账风险。

十一、新增

"

第九节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

三、交易标的最近两年一期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未来发展趋势讨论与分析

/

交易标的

2014

年大额订单情况、截至目前业绩完成情况，收入确认情况以及行业业绩增长对比情况

"

，补充披露了交易标的

2014

年大额订单情况、截

至目前业绩完成情况，收入确认情况以及行业业绩增长对比情况。

十二、新增第十节 财务会计信息

/

三、上市公司备考盈利预测

/

（五）标的资产公允价值确认情况及对上市公司未来净利润的影响

"

，补充

披露了标的资产公允价值确认情况及对上市公司未来净利润的影响以及标的公司可辨认无形资产的确认情况及对商誉和备考盈利预测的

影响。

十三、对于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一、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

（六）主要资产权属、对外担保及主要负债情况

"

进行补充修订，补充披

露了欧朋达以其全部应收账款为深圳市中小企业信用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的具体金额。

十四、为避免误解，对重组报告书中大连欧朋达名称不一致之处进行更正，统一使用更名后的

"

大连讴朋达科技有限公司

"

。

十五、新增了重组报告书中

"

第十四节 其他重要事项

/

七、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情况

"

，补充披露了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及最近三年的

股利分配情况。同时新增重组报告书中

"

第十四节 其他重要事项

/

八、本次交易对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的安排

"

，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对中小

投资者权益保护的安排。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2

月

2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８１

证券简称：奋达科技 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摘要

发行对象 交易对方住所（通讯地址）

交易对方

深业投资 新余市劳动北路

方欣投资 新余市劳动北路

配套融资投资者

肖奋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洲石路奋达科技园

泓锦文大田 深圳市南山区学府路中山大学产学研大厦

公司声明

本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的简要情况， 并不包括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全文的各部分内容。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全文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备查文件置于上市公司供查询。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报告书及其摘要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报告书及摘要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连带

责任。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报告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政府机关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

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请全体股东及其他公众投资者认真阅读有关本次交易的全部信息披露文件，以做出谨慎的投资决策。 本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

况，及时披露相关信息提请股东及其他投资者注意。

根据《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

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报告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重大事项提示

本部分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摘要“释义”中所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的涵义。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公司本次交易拟向欧朋达的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欧朋达

１００％

的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标的公司欧朋达定位为高端移动消费电子产品金属和新型材料外观件开发级供应商，覆盖客户包括索尼、摩托罗拉、步步高、小米、三

星、

ＨＴＣ

和诺基亚等国内外知名消费电子厂商。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经交易各方协商，奋达科技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深业投资、方欣投资购买其合计持有的欧朋达

１００％

股权。 欧朋达

１００％

股权

作价

１１１

，

８００

万元，其中，奋达科技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交易对价中的

８３

，

８５０

万元，股份发行价格为

２８．７５

元

／

股；以现金方式支付交易对价

中的

２７

，

９５０

万元。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数量如下图所示：

序号 交易对方 持有欧朋达股权比例

奋达科技本次购买股权比

例

交易对价

（万元）

支付方式

股份（股） 现金（万元）

１

深业投资

７７．６８％ ７７．６８％ ８６

，

８４６．２４ ２９

，

１６５

，

２１７ ２

，

９９６．２４

２

方欣投资

２２．３２％ ２２．３２％ ２４

，

９５３．７６ － ２４

，

９５３．７６

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１

，

８００．００ ２９

，

１６５

，

２１７ ２７

，

９５０．００

注：本次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数，计算结果如出现不足

１

股的余额计入上市公司资本公积。

奋达科技购买欧朋达的现金对价款拟通过配套募集的资金

１３

，

９５０

万元和自筹资金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予以支付

（二）募集配套资金

本公司拟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肖奋发行股份配套募集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向泓锦文大田发行股份配套募集资金

２１

，

１５０

万元，合计

配套募集资金

３１

，

１５０

万元，配套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２５％

，其中

１３

，

９５０

万元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用于增资标的公司，剩余不超过

７

，

２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补充标的公司营运资金，提高本次交易的整合绩效。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为前提，募集配套资金是否成功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的实施。

二、本次交易标的的资产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评估，评估机构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交易标的的最终评估结果。 根据中天华评估出具的《资产

评估报告》（中天华资评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１２４８

号），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欧朋达

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值为

１１１

，

８５７．４０

万元。参照评估

结果，交易双方经友好协商确定欧朋达

１００％

股权的交易作价为

１１１

，

８００

万元。

三、本次交易发行价格、发行数量

（一）发行股份的价格

本次交易涉及的股份发行包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定价基准日均为奋达科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

告日。

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按照《重组办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均价。 以此为基础，交易各方约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

２８．７５

元

／

股。

２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配套融资部分的发行价格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一致，为

２８．７５

元

／

股。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则对

上述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二）发行数量

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票发行数量

本次交易标的作价为

１１１

，

８００

万元，其中，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交易对价中的

８３

，

８５０

万元，按

２８．７５

元

／

股的发行价格计算，奋达科技拟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数量具体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姓名或名称 认购股份数量（股）

１

深业投资

２９

，

１６５

，

２１７

合 计

２９

，

１６５

，

２１７

注：本次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数，计算结果如出现不足

１

股的余额计入上市公司资本公积。

２

、募集配套资金股票发行数量

公司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

３１

，

１５０

万元，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增资标的公司及补充标的公司营运资金，提高本次交易的整合

绩效。 以

２８．７５

元

／

股的发行价格计算，奋达科技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０

，

８３４

，

７８３

股，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姓名或名称 认购股份数量（股）

１

肖奋

３

，

４７８

，

２６１

２

泓锦文大田

７

，

３５６

，

５２２

合 计

１０

，

８３４

，

７８３

如果定价基准日至股份发行日期间，奋达科技股票发生除权、除息等事项的，则发行数量随发行价格予以调整。

四、锁定期安排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深业投资承诺：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获得的奋达科技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如因本次发行获得上市公司股

份时，其对用于认购股份的欧朋达股权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

１２

个月（自该等股东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为欧朋达股东之日起计算），

则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锁定期内，如因上市公司实施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项而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份，亦遵守

上述锁定期限的约定。 若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意见或相关规定要求的锁定期长于上述锁定期，则根据相关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意见和相关

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肖奋和泓锦文大田分别承诺：本次认购的奋达科技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锁定期内，如因上市公司实施送红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项而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份，亦遵守上述锁定期限的约定。 若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意见或相关规定要求的锁定期长于

上述锁定期，则根据相关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意见和相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五、业绩承诺与补偿措施

（一）业绩补偿计算公式

本次交易的补偿义务人承诺欧朋达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孰低原则）分别不低于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

１３

，

２００

万元、

１５

，

８４０

万元。 具体补偿措施如下（下述公式净利润均指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孰低）：

１

、如

２０１４

年度欧朋达当期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当期承诺净利润的

９５％

时，暂不补偿；

如

２０１４

年度欧朋达当期实现的净利润低于（不含本数，下同）当期承诺净利润的

９５％

时，则交易对方应向上市公司支付补偿。 补偿金额

按照如下方式计算：

当期应补偿金额

＝

（

２０１４

年度承诺净利润数

－２０１４

年度实现净利润数）

×７．５２－

已补偿金额

２

、如

２０１５

年度欧朋达当期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当期承诺净利润的

９０％

，且根据以下“当期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计算当期应补偿金额

大于（

＞

）

０

时，暂不补偿；

如在

２０１５

年度，欧朋达当期实现的净利润低于当期承诺净利润的

９０％

，且根据以下计算公式计算当期应补偿金额大于（

＞

）

０

时，则交易

对方应向上市公司支付补偿，补偿金额为：

当期应补偿金额

＝

（

２０１４

年度承诺净利润数

－２０１４

年度实现净利润数）

×７．５２＋

（

２０１５

年度承诺净利润数

－２０１５

年度实现净利润数）

－

已补偿

金额

３

、

２０１６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根据本款如下计算公式计算当期应补偿金额大于（

＞

）

０

时，交易对方应向上市公司支付补偿，补偿金

额为：

当期应补偿金额

＝

（

２０１４

年度承诺净利润数

－２０１４

年度实现净利润数）

×７．５２＋

（

２０１５

年度承诺净利润数

－２０１５

年度实现净利润数）

＋

（

２０１６

年度承诺净利润数

－２０１６

年度实现净利润数）

－

已补偿金额

若根据本款上述计算公式计算当期应补偿金额小于等于（

≤

）

０

时，则无需补偿。

根据上述业绩补偿计算方式，存在

２０１４

年度欧朋达超额完成净利润，而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欧朋达未能完成净利润，但交易对方每年

均无需进行业绩补偿的情形。

（二）盈利补偿的具体操作方式

根据《利润补偿协议》相关约定：

１

、上市公司将分别在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的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欧朋达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实际净利润数与承诺净利润数的

差异情况，并由上市公司聘请的上市公司与深业投资一致同意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且该等

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将与上市公司相同年度的年度审计报告同时披露（最迟应分别不晚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３０

日和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２

、如欧朋达股东当年度需向上市公司支付补偿的，则先以深业投资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出售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不足的部分

由深业投资以上市公司实际支付给深业投资的现金对价及出售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取得的收入进行补偿，仍有不足的，再由方欣

投资以上市公司实际支付给方欣投资的现金对价进行补偿。 具体补偿方式如下：

（

１

）由深业投资先以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出售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 具体如下：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为：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

＝

当年应补偿金额

÷

发行股份价格

若计算的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出现小数的情况，则舍去小数取整数作为深业投资当年应补偿股份的数量。

上市公司在承诺期内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股份拆细或股份合并等除权事项的，则应补偿股份数量做相应调整。

上市公司在承诺期内已分配的现金股利应作相应返还，计算公式为：

返还金额

＝

当期应补偿股份截至补偿前每股已获得的现金股利（以税后金额为准）

×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

以上所补偿的股份由上市公司以

１

元总价回购。 上市公司应在该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在指定媒体披露后的十个工作日内召开董事会向

股东大会提出股份回购补偿及注销的相关议案或者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召开董事会确定回购股份的数量， 审议股份回购及注销事宜，并

通知交易对方。

上市公司董事会应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补偿及注销的相关议案后

２

个月内办理完毕应补偿部分的注销手续，交易对方应对前述回

购补偿及注销事项予以配合。

（

２

）深业投资尚未出售的上市公司股份不足以补偿的，差额部分由深业投资以上市公司实际支付给深业投资的现金对价及出售本次交

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取得的收入进行补偿。 应补偿的现金金额计算公式为：

当期应补偿的现金金额

＝

当期不足补偿的股份数量

×

发行股份价格。

其中，当期不足补偿的股份数量

＝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

－

当期已补偿股份数量。

（

３

）如深业投资以上市公司实际支付给深业投资的现金对价及股份对价不足以补偿时，由方欣投资以上市公司实际支付给方欣投资的

现金对价承担差额补足责任。

（

４

）如交易对方根据本协议约定负有现金补偿义务的，上市公司应在该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在指定媒体披露后的十个工作日内书面通

知交易对方，交易对方在收到上市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按照协议约定以现金（包括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到上市公司指定账户。

３

、各方一致同意，如协议约定交易对方不负有补偿义务或交易对方已履行完毕补偿义务的，在深业投资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可以解

除锁定后，上市公司应当根据深业投资的要求协助办理相关解除股份锁定的手续（如需要）。

４

、无论如何，交易对方向上市公司支付的股份补偿与现金补偿总计不超过

１１．１８

亿元。

根据上述补偿措施，欧朋达未来可能出现的补偿情况举例如下：

若欧朋达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和

２０１６

年实现净利润分别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１１

，

５００

万元和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根据上述公式：

２０１４

年度，因为欧朋达实现的净利润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低于当期承诺净利润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的

９５％

时，需当期补偿。

当期补偿金额

＝

（

２０１４

年度承诺净利润数

－２０１４

年度实现净利润数）

×７．５２－

已补偿金额

＝

（

１１

，

０００－１０

，

０００

）

×７．５２－０＝７

，

５２０

万元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

＝

当年应补偿金额

÷

发行股份价格

＝７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２８．７５＝２

，

６１５

，

６５２

股；

２０１５

年度，因为欧朋达实现的净利润

１１

，

５００

万元低于当期承诺净利润

１３

，

２００

万元的

９０％

时，需当期补偿。

当期应补偿金额

＝

（

２０１４

年度承诺净利润数

－２０１４

年度实现净利润数）

×７．５２＋

（

２０１５

年度承诺净利润数

－２０１５

年度实现净利润数）

－

已补偿

金额

＝

（

１１

，

０００－１０

，

０００

）

×７．５２＋

（

１３

，

２００－１１

，

５００

）

×１－７

，

５２０＝１

，

７００

万元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

＝

当年应补偿金额

÷

发行股份价格

＝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２８．７５＝５９１

，

３０４

股；

２０１６

年度，按照补偿计算公式计算当期应补偿金额大于（

＞

）

０

，所以需进行当期补偿。

当期应补偿金额

＝

（

２０１４

年度承诺净利润数

－２０１４

年度实现净利润数）

×７．５２＋

（

２０１５

年度承诺净利润数

－２０１５

年度实现净利润数）

＋

（

２０１６

年度承诺净利润数

－２０１６

年度实现净利润数）

－

已补偿金额

＝

（

１１

，

０００－１０

，

０００

）

×７．５２＋

（

１３

，

２００－１１

，

５００

）

×１＋

（

１５

，

８４０－１５

，

０００

）

×１－７

，

５２０－１

，

７００＝

８４０

万元

＞０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

＝

当年应补偿金额

÷

发行股份价格

＝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２８．７５＝２９２

，

１７３

股。

若欧朋达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和

２０１６

年实现净利润分别为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

０

万元和

０

万元，根据上述公式：

２０１４

年度欧朋达当期实现的净利润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不低于当期承诺净利润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的

９５％

，无需进行补偿。

２０１５

年度欧朋达当期实现的净利润

０

万元低于当期承诺净利润

１３

，

２００

万元的

９０％

， 但是按照补偿计算公式计算当期应补偿金额小于

（

＜

）

０

，

２０１５

年度无需补偿，具体如下：

当期应补偿金额

＝

（

２０１４

年度承诺净利润数

－２０１４

年度实现净利润数）

×７．５２＋

（

２０１５

年度承诺净利润数

－２０１５

年度实现净利润数）

－

已补偿

金额

＝

（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

×７．５２＋

（

１３

，

２００

万元

－０

万元）

×１＝－２４

，

４００

万元

＜０

２０１６

年度，按照补偿计算公式计算当期应补偿金额小于（

＜

）

０

，所以无需进行当期补偿，具体如下：

当期应补偿金额

＝

（

２０１４

年度承诺净利润数

－２０１４

年度实现净利润数）

×７．５２＋

（

２０１５

年度承诺净利润数

－２０１５

年度实现净利润数）

＋

（

２０１６

年度承诺净利润数

－２０１６

年度实现净利润数）

－

已补偿金额

＝

（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

×７．５２＋

（

１３

，

２００

万元

－０

万元）

×１＋

（

１５

，

８４０

万元

－０

万

元）

＝－８

，

５６０

万元

＜０

。

（三）业绩承诺年度设置不同补偿系数的原因

本次交易协商过程中，双方一致认为，若欧朋达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度的实现净利润均为

０

，则交易对方应将欧朋达的交易作价

１１１

，

８００

万元

（亦为补偿限额）全部补偿予上市公司。

同时，上市公司认为，

２０１４

年度系欧朋达利用自身资源完成承诺净利润，充分体现欧朋达的企业价值；而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度，得益于重组带

来的协同效应、财务支持，业绩承诺实现的有利因素更多。基于以上考虑，上市公司要求提高

２０１４

年补偿系数，并可以相应降低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

的补偿系数。 即公式可以为：

交易作价

＝

（

２０１４

年承诺净利润

＊２０１４

年补偿系数）

＋

（

２０１５

年承诺净利润

＊２０１５

年补偿系数）

＋

（

２０１６

年承诺净利润

＊２０１６

年补偿系数）

即

１１１

，

８００

万元

＝

（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４

年补偿系数）

＋

（

１３

，

２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５

年补偿系数）

＋

（

１５

，

８４０

万元

＊２０１６

年补偿系数）

交易双方经进一步协商，最终商定：

２０１５

年度和

２０１６

年度补偿系数为

１

，并相应得到

２０１４

年度补偿系数为

７．５２

。

（四）业绩补偿操作的可行性

在充分考虑上市公司的利益及交易对方的诉求的基础上，交易双方就业绩补偿重要条款达成一致意见：

１

）考虑欧朋达经营管理的需要，

给予欧朋达股东承诺欧朋达每个会计年度实现净利润一定的弹性空间，即欧朋达当年实现净利润高于当年承诺净利润一定比例（如

９０％

或

９５％

）时，当年度可暂不补偿，可利用业绩承诺未来年度实现的超额净利润进行相应补偿；

２

）业绩承诺不同年度设置不同补偿系数。

在明确上述原则的基础上，交易双方就《利润补偿协议》的具体条款进行充分沟通协调，并逐步落实相关条款的具体表述。 《利润补偿协

议》系交易双方真实意思的表达，并就关键条款利用计算公式予以明确，且双方就若发生补偿情形的具体操作包括方式、时限等进行了明确

约定，同时，双方就违约责任和争议解决进行了明确界定，具有较强的可操作行。 综上，《利润补偿协议》系交易双方真实意思的表达，条款具

体明确，具备可行性。

独立财务顾问东海证券认为：上市公司与补偿义务人关于标的资产实际盈利数未达到利润预测数的补偿安排做出了明确约定，盈利预

测补偿方案切实可行、具有合理性，不会损害上市公司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且本报告书摘要中作明确的风险提示。

六、超额业绩奖励

为充分兼顾交易完成后欧朋达实际经营业绩超出交易对方做出的利润承诺的可能，同时也为避免欧朋达实现承诺利润后，其管理层缺

乏动力进一步地发展业务，交易双方约定，若承诺期内各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超过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

１３

，

７５０

万元及

１７

，

１８０

万元的，则各对应年度分别向深业投资支付超额部分的

３０％

、

４０％

及

５０％

作为超额业绩奖励。

七、交易合同生效条件

交易合同已载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一经欧朋达股东会、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交易合同即生效。

八、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重组中上市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深业投资、方欣投资合计持有的欧朋达

１００％

股权。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协议》，欧朋达

１００％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１１１

，

８００

万元。 上述交易价格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

财务会计报告期末净资产额的

５０％

，且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按照《重组办法》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确定标准，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同时，

本次交易采取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需通过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的审核，并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九、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部分的交易对方为深业投资和方欣投资。 本次交易前深业投资与奋达科技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后，深业投资持有奋达科技的股份超过

５％

。 根据《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相关规定，深业投资

为上市公司关联方。 因此，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部分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认购对象为肖奋与泓锦文大田。 肖奋系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董事长。 因此，本次交易中募集配套资金

部分构成关联交易。

十、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上市公司自上市以来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本次交易前，肖奋持有上市公司

１５０

，

７５０

，

０００

股，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本的

５０．２５％

，是上

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本次交易完成后，肖奋持有上市公司

１５４

，

２２８

，

２６１

股，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本的

４５．３６％

，仍是上市公司的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市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１２０

，

５８７．８８

万元，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作价为

１１１

，

８００

万元，未超过上市公司资产总额

的

１００％

。

根据《重组办法》，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十一、独立财务顾问的保荐资格

本公司聘请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依法设立，具备保荐机构

资格。

十二、欧朋达已领取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发布《关于公示

２０１４

年深圳市第一批拟认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名单的通知》（深科技创新［

２０１４

］第

１３０

号），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欧朋达已领取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深圳市财政局、深圳市国家税务局、深圳市地方税务局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４

日颁发

的编号为

ＧＲ２０１４４４２０００１３３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为三年。欧朋达需要在主管税务机关对高新技术企业履行备案手续，即可在

２０１４

年

享受高新技术企业

１５％

所得税税收优惠。 出于审慎考虑，瑞华会计师出具的《盈利预测审核报告》（瑞华核字［

２０１４

］第

４８０３００１７

号）、《备考合

并盈利预测审核报告》（瑞华核字［

２０１４

］第

４８０３００１８

号）和中天华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天华资评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１２４８

号）均系以欧

朋达的所得税税率为

２５％

为基础进行预测和评估。

十三、风险因素

（一）业绩承诺年度设置不同补偿系数的风险

《利润补偿协议》中业绩承诺年度设置不同补偿系数系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充分协商达成的一致意见，并充分考虑了上市公司的利益诉

求，维护了上市公司的权益。但是根据《利润补偿协议》的业绩补偿计算公式，鉴于

２０１４

年度补偿系数远高于

２０１５

年度和

２０１６

年度的补偿系

数，存在欧朋达

２０１４

年实现净利润超过

２０１４

年度承诺净利润，

２０１５

年度和

２０１６

年度实现净利润远低于

２０１５

年度和

２０１６

年度承诺净利润，

但是交易对方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均无需进行业绩补偿的风险。

（二）标的资产评估风险

本次交易是以标的资产的资产评估结果为依据，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资产评估机构采用资产基础法与收益法对标的资产欧朋达进行

评估，并最终以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收益法评估值为

１１１

，

８５７．４０

万元，较标的公司账面净资产评估增值

１０２

，

４１９．５５

万元，增值

率

１

，

０８５．２０％

，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系收益法从企业的未来获利角度考虑，综合考虑了欧朋达的品牌竞争力、客户资源价值、人力资源价值、

企业管理价值、技术经验价值等各项资源的价值。

虽然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严格按照评估的相关规定，并履行了勤勉尽责的职责，但仍存在因未来实际情况与评估假设不一致，未来盈

利达不到资产评估时的预测，导致出现标的资产的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的情形。

（三）客户集中度较高的风险

欧朋达所处的高端移动消费电子金属及新型材料外观件行业的最终客户为国内外知名电子消费品厂商。 该类型客户对其供应链体系内

供应商的大规模供货能力、供货稳定性以及订单响应速度要求较高。 行业内企业通常执行围绕优质大客户开发并集中产能优先服务优质大

客户的战略，如台湾上市公司鸿准精密、铠胜控股超过

８０％

的

ＣＮＣ

产能优先满足苹果公司的供货需求。 与上述拥有上市平台的行业内龙头

企业相比，欧朋达融资渠道有限，规模较小，产能难以同时满足多元化客户群的供货需求

1

。 因此，行业特点和欧朋达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其客

户集中度较高的经营特点。

1

数据来源于安信证券研究报告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和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欧朋达向前五大客户销售总额分别为

８

，

２９４．９９

万元、

１７

，

３６４．８４

万元和

７

，

６２０．４３

万元，占其当期营

业收入的比例为

８１．９７％

、

６４．８８％

和

６２．９８％

， 其中对诺兰特移动的销售占比最高， 同期销售收入分别为

３

，

７７１．７６

万元、

９

，

４６１．４６

万元和

２

，

３４６．９５

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

３７．２７％

、

３５．３５％

和

１９．４０％

。

鉴于欧朋达系索尼和摩托罗拉移动消费电子外观件的开发级供应商，直接与索尼和摩托罗拉进行商务磋商，并深度介入产品的开发设

计阶段。 新品生产具备批量生产可行性后，出于供应链管理需要，索尼或摩托罗拉指定中间商向欧朋达采购产品，如欧朋达前五大客户中的

诺兰特移动为索尼指定的中间商，新秀电子为摩托罗拉指定的中间商。

欧朋达自成立之初就与索尼深度合作，系索尼供应链体系内活跃的开发级供应商，双方的合作范围从手机外观件逐渐拓展至平板电脑

和可穿戴设备外观件。

２０１３

年欧朋达参与了索尼

９

款新品智能手机的部分金属外观件开发设计并批量生产。 欧朋达作为索尼的开发级供应

商，深度介入索尼产品的开发设计，可优先获得对应产品的批量生产订单，并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 欧朋达系摩托罗拉新型材料外观件核心

开发供应商，参与开发的产品包括已大批量生产的应用于摩托罗拉刀锋系列的凯芙拉材料外观件和应用于摩托罗拉

ＭＯＴＯ Ｘ

系列的木质材

料外观件。 受益于索尼产品工艺出色和质量出众的业内评价， 欧朋达

２０１３

年成功开拓使用金属外观件较多的国内手机厂商步步高， 并于

２０１４

年进入小米供应链。

除了与上述客户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外，欧朋达系三星的一级供应商，并分别于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１２

年进入诺基亚和

ＨＴＣ

的供应链。近年

来，欧朋达与三星、诺基亚和

ＨＴＣ

保持良好的商务沟通，但是现阶段欧朋达的产能规模限制了其服务多元化客户的能力。

虽然欧朋达与索尼、摩托罗拉和步步高形成了较为紧密的合作关系，但客户过于集中仍可能给欧朋达的经营带来一定风险。 如果索尼、

摩托罗拉、步步高等生产经营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将对欧朋达的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四）外协风险

欧朋达所处的高端移动消费电子产品外观件行业具有固定资产投资门槛较高、产品工艺流程复杂工序较多、终端产品季节性明显等特

征。受限于自身融资渠道，出于集中公司资源于产品研发设计和关键工艺技术开发以及平衡季节产能配置的综合考虑，欧朋达将

ＣＮＣ

加工和

部分表面处理工序委托外协厂商完成。 为保障产品质量以及订单的响应速度，欧朋达配备了专业的表面处理工程师，对外协厂商的生产流程

和生产工艺进行指导和监督。

虽然自成立之初欧朋达与外协厂商合作稳定，未出现更换主要供应商的情形，且欧朋达对外协厂商的选择和要求较为严格，在产品质量

控制上严格把关，外协主要工序除主要供应商外配备备选供应商，至今未出现因产品质量、订单响应速度不符合要求等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

经营进而导致公司利益、声誉受损之情形，但仍不能排除在将来存在外协厂商在生产加工、产品质量或供货及时性等方面不能满足欧朋达的

要求，或欧朋达一时难以找到合格的外协厂商等影响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发生。

（五）盈利波动风险

欧朋达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营业收入分别为

１０

，

１１９．１７

万元和

２６

，

７６３．２４

万元，增长

１６４．４８％

，实现净利润分别为

８０４．２５

万元和

３

，

０１９．８９

万

元，增长

２７５．４９％

。

欧朋达近两年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呈现高速增长的趋势，但是受到终端客户市场开拓能力、产品更新换代、技术层出不穷的影响，未来欧

朋达存在经营业绩波动的风险。

（六）经济性质变更带来的补税风险

欧朋达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９

日成立时为外商投资企业，根据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享受

“两免三减半”的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即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年免征企业所得税，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减半缴纳企业所得税，经初步统计，欧朋达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１１

年实际减免的所得税额分别约为

１６７

万元、

５６３

万元、

１７６

万元、

２１

万元和

０

万元，累计实际减免的所得税额约

９２７

万元。

鉴于欧朋达的母公司香港欧朋达的实际权益人胡羽飞、胡羽翎、许士梅均为中国公民，欧朋达存在企业性质因为股东身份瑕疵而不能被

认定为外商投资企业而需要补缴已免征、减征的企业所得税税款的风险。

欧朋达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６

日变更为内资企业，作为外商投资企业的经营期限不满十年，根据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

所得税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应当补缴已免征、减征的企业所得税税款。

根据《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圳特区企业税收政策若干问题的规定》、《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宝安、龙岗两个市辖区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

通知》和《深圳市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深圳市自行制定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实行“即征即退”工作方案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对从事工业、农

业、交通运输等生产性行业的特区企业，经营期在

１０

年以上的，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

所得税；属于基础工业和经深圳市人民政府确认为先进技术企业的，第六年至第八年减半征收所得税”。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

年，欧朋达按外商投资企

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实际所享受的企业所得税优惠与作为内资公司适用 《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圳特区企业税收政策若干问题的规定》、《深

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宝安、龙岗两个市辖区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和《深圳市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深圳市自行制定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实

行“即征即退”工作方案的通知》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享受的企业所得税优惠，二者相比较，享受的期限相同、金额相等。

此外，根据《深圳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对

＜

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圳特区企业税收政策若干问题的规定

＞

解释的通知》第五条的规定“企业

的实际经营期达不到《规定》的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所规定年限的必须补回已减免的所得税税款。 ”即享受该税收优惠的企业无需已实际

经营满十年，若实际经营不满十年的，则需在结束经营时补回已减免的所得税税款。 欧朋达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根据上市公司本次收购的目的，

预计欧朋达实际经营期限将超过十年，因此，欧朋达符合享受前述深圳地方税收优惠的条件，未来无需补回已减免的所得税税款。

综上，根据《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圳特区企业税收政策若干问题的规定》、《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宝安、龙岗两个市辖区有关税收政策

问题的通知》、《深圳市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深圳市自行制定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实行“即征即退”工作方案的通知》和《深圳市地方税务局关

于对

＜

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圳特区企业税收政策若干问题的规定

＞

解释的通知》的规定，欧朋达符合其中规定的税收减免条件，不需补缴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

年度企业所得税。

由于《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圳特区企业税收政策若干问题的规定》、《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宝安、龙岗两个市辖区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

通知》和《深圳市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深圳市自行制定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实行“即征即退”工作方案的通知》是深圳市政府的地方性税收优

惠规章，因此，欧朋达因享受上述优惠而少缴的税款存在被追缴的可能。 就该可能发生的税款补缴事宜，欧朋达的股东深业投资已出具承诺，

若日后国家税务主管部门要求欧朋达补缴因享受有关税收优惠政策而少缴的企业所得税，则深业投资将无条件全额承担在本次交易前应补

缴的税款及

／

或因此所产生的所有相关费用。 深业投资通过本次交易将获得交易对价

８６

，

８４６．２４

万元，其中

２

，

９９６．２４

万元为现金，具备履约能

力。

（七）租赁经营风险

欧朋达主要生产经营场所系租赁的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松岗镇潭头第五工业区鼎丰（明伟）科技园厂房

Ａ

栋一至五楼。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

签署日，出租方深圳市亿鼎丰实业有限公司宝安物业管理分公司未提供上述房产的合法产权证书。 若上述厂房未取得合法产权证书，在租赁

期间被强制拆迁，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欧朋达股东深业投资出具了《承诺函》，承诺若在欧朋达与深圳市亿鼎丰实业有限公司宝安物业管理分公司签署的租赁合同有效期内，

因租赁房产拆迁或其他原因致使欧朋达遭受损失，将全额承担由此给欧朋达造成的损失。

（八）盈利预测风险

瑞华会计师审核了交易标的资产的盈利预测并出具了《盈利预测审核报告》。根据该报告，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

２０１４

年全年预测实

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约

１０

，

００１．０６

万元，

２０１５

年全年预测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约

１３

，

０４３．６４

万元。 上述盈利是根据

截至盈利预测报告签署日已知的资料和相关法规要求采用的基准和假设，对标的资产的经营业绩所做的预测。 上述盈利预测所依据的各项

估计假设具有不确定性，尽管在盈利预测过程中遵循了谨慎性原则，并对未来盈利预测的相关风险作出了合理估计，但仍存在不确定性，并

且不可抗力事件也可能对盈利预测结果造成重大影响。 因此，虽然交易对方已经对盈利预测作出了承诺，但仍可能出现实际经营结果与盈利

预测结果存在一定差异的风险。

（九）交易对方对标的公司的承诺业绩与标的公司历史业绩增幅较大的风险

欧朋达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营业收入分别为

１０

，

１１９．１７

万元和

２６

，

７６３．２４

万元，增长

１６４．４８％

，实现净利润分别为

８０４．２５

万元和

３

，

０１９．８９

万

元，增长

２７５．４９％

。 交易对方承诺欧朋达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

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孰低原则）分别不低于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

１３

，

２００

万元、

１５

，

８４０

万元。 欧朋达

２０１４

年承诺净利润较

２０１３

年承诺净利润增长

２６４．２５％

，未来两年的净利润相较于前一年的净利润数增幅为

２０％

。欧朋达

２０１４

年承诺净利润与其

２０１３

年净利润增幅较大的原因系：

１

）欧朋

达所处移动消费电子产品金属和新型材料外观件行业受益于移动消费电子产品出货量的高增长态势及金属外观件在移动消费电子产品的

渗透率的持续提升，行业景气度较高；

２

）受益于欧朋达产能扩张以及工艺逐步成熟，

２０１４

年欧朋达获得新开拓客户步步高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６

日

发布的

Ｖｉｖｏ Ｘ５

的金属机壳的优质项目以及老客户索尼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

日发布的

２０１４

年旗舰机型

Ｘｐｅｒｉａ Ｚ３

的金属边框的优质项目。相较于

２０１３

年以前欧朋达的产品主要围绕对产能要求较低的镜头圈、 按键等加工耗时较少同时单价较低的小件，

２０１４

年欧朋达的产品机构将以金

属边框和金属机壳等单件产值较高的外观件为主。 产品结构的变化提升了欧朋达的营业收入及毛利率水平。

虽然欧朋达未来的盈利能力有所增强，但是交易对方承诺欧朋达未来三年的净利润相较于欧朋达历史经营业绩增幅较大，仍可能出现

欧朋达实际经营结果与承诺业绩存在差异的风险。

（十）商誉减值风险

本次交易为本公司向交易对方购买其持有的欧朋达

１００％

股权。 交易标的股权的评估值为

１１１

，

８５７．４０

万元，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确定上

述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１１１

，

８００

万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本次交易构成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本次交易支付的成本与取得的可辨认净

资产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将计入交易完成后合并报表的商誉。 根据备考合并财务报表（未经审计），本次交易完成后，在公司的合并资产负债

表中将形成商誉

１０７

，

０５４．２９

万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本次交易形成的商誉不作摊销处理，但需在未来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

如未来年度本次交易形成的商誉发生减值，将相应减少公司该年度的营业利润，对对公司未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十一）业绩承诺补偿的违约风险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经过协商，在充分考虑各方交易诉求、未来业绩承诺责任和补偿风险因素的基础上约定深业投资及方

欣投资承担业绩补偿义务，补偿义务以不超过标的资产的交易总对价为上限承担盈利预测补偿。 深业投资以所持有的尚未出售的股份向上

市公司进行补偿，不足部分以深业投资获得的上市公司实际支付给深业投资的现金对价及深业投资出售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取得

的收入进行补偿，不足部分以方欣投资获得的上市公司实际支付的现金对价进行补偿。 鉴于本次交易的对价支付方式包括股份和现金方式，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以现金方式向交易对方支付交易对价中的

２７

，

９５０

万元（占交易对价的

２５％

）。 如果在业绩承诺期内深业投资需要向上

市公司支付补偿的，则可能出现深业投资所获得的股份不足以完全补偿，并且方欣投资进行差额补偿但无足够现金补足的情形。 同时若深业

投资通过本次交易获得上市公司股份的日期晚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６

日，则深业投资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仅需锁定

１２

个月（至少需锁定

至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６

日）， 可能出现深业投资在业绩承诺补偿期内出售本次交易获得的股份获得的现金金额低于本次交易获得的股份对价（

８３

，

８５０

万元）的情形。 虽然业绩补偿计算公式提升了

２０１４

年的补偿权重，并相应降低了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补偿权重，上市公司披露

２０１４

年度的

《专项审核报告》时深业投资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必定处于限售期，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上述风险。 但是在业绩承诺期内，本次交易仍

存在着业绩承诺补偿金额不足

１１１

，

８００

万元的风险及业绩承诺补偿实施的违约风险。

释义

在本报告书摘要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一、普通词语

公司

／

本公司

／

上市公司

／

奋达科技 指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

／

欧朋达 指 欧朋达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

／

标的资产 指

新余深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余方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欧朋

达

１００％

股权

交易对方

／

欧朋达股东

／

欧朋达全体股东

／

补偿义务人 指 新余深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余方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认购对象 指 肖奋、泓锦文大田

泓锦文大田 指 深圳市泓锦文大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业投资 指 新余深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方欣投资 指 新余方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泓锦文资产管理 指 深圳市泓锦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智伟龙实业 指 深圳市智伟龙实业有限公司

嘉庭房地产 指 深圳市嘉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京都房地产 指 深圳市京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金海瑞科技 指 深圳市金海瑞科技有限公司

汇智天下 指 深圳市汇智天下科技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隆威投资 指 隆威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泓文锦锋资产管理 指 深圳市泓文锦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泓锦文资产管理更名前名称）

本次交易

／

本次重组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指 奋达科技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欧朋达

１００％

股权，同时配套募集资金

报告书

／

重组报告书 指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元

／

万元

／

亿元 指 人民币元

／

万元

／

亿元

港币 指 香港法定流通货币

三年一期 指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两年一期

／

报告期 指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香港欧朋达 指 欧朋达移动通讯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利安隆 指 利安隆移动通讯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欧朋达金属配件 指 欧朋达金属配件（深圳）有限公司

大连讴朋达 指 大连讴朋达科技有限公司

长春共信 指 长春共信科技有限公司

大连共信 指 共信机械（大连）有限公司

世工科技 指 深圳市世工科技有限公司

奋达实业 指 深圳市宝安奋达实业有限公司

奋达投资 指 深圳市奋达投资有限公司

鹊哥科技 指 深圳市鹊哥科技有限公司

天怡资本 指 深圳市天怡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奋达阳光 指 咸宁市奋达阳光城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指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新余深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余方欣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利润补偿协议》 指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新余深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余方欣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

《股份认购协议》 指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肖奋之股份认购协议》及《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与深圳市泓锦文大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股份认购协议》

交易合同 指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新余深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余方欣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与新余深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余方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

定价基准日 指 奋达科技审议本次交易事宜的第二届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之日

审计基准日、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交割日 指 欧朋达

１００％

的股权过户至奋达科技名下的工商登记变更之日

过渡期 指

自审计、评估基准日起至欧朋达

１００％

的股权过户至奋达科技名下的工商登记变更之

日止

业绩承诺期 指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

东海证券

／

独立财务顾问 指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

／

法律顾问 指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瑞华会计师

／

审计机构 指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天华评估

／

评估机构 指 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 指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资产评估报告》 指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欧朋达科技（深圳）有限公司项目资产评

估报告》（中天华资评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１２４８

号）

《审计报告》 指 《欧朋达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审计报告》（瑞华审字［

２０１４

］第

４８０３０１１７

号）

《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指 《欧朋达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审核报告》（瑞华核字［

２０１４

］第

４８０３００１７

号）

《备考合并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指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备考合并盈利预测审核报告》（瑞华核字 ［

２０１４

］第

４８０３００１８

号）

《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指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净利润 指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索尼 指 日本索尼公司及全球分支机构

摩托罗拉 指 总部设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绍姆堡的全球芯片及电子通讯的生产企业

诺基亚 指 现由微软所有的原诺基亚的手机部门以及诺基亚在全球的手机制造工厂

ＨＴＣ

指 台湾宏达国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及全球分支机构

步步高 指 步步高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三星 指 韩国三星电子有限公司及全球分支机构

苹果 指 美国苹果公司及全球分支机构

小米 指 北京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ＩＤＣ

指

国际数据公司（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全球著名的市场咨询和顾问机构，致力

于信息产业的市场研究与咨询，在全球拥有超过

９００

名分析师，对

９０

多个国家的技

术发展趋势和业务营销机会进行深入分析

收购价款、交易价格 指 奋达科技收购标的资产的价款

可成科技 指 台湾可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鸿准精密 指 鸿准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铠胜控股 指 铠胜控股有限公司

比亚迪电子 指 比亚迪电子（国际）有限公司

长盈精密 指 深圳市长盈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通达集团 指 通达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华茂电子 指 东莞市华茂电子有限公司

劲胜精密 指 东莞劲胜精密组件股份有限公司

Ｇａｒｔｎｅｒ

指

Ｇａｒｔｎｅｒ Ｇｒｏｕｐ

（高德纳咨询公司），全球最具权威的

ＩＴ

研究与顾问咨询公司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公司及全球分支机构，是著名的信息技术、通信行业和消费科技市

场研究机构

Ｗｉｎｄ

指

Ｗｉｎｄ

资讯金融终端

飞利浦 指 荷兰皇家飞利浦公司及全球分支机构

哈曼 指 美国哈曼国际工业集团及全球分支机构，是全球领先的音响产品制造商。

台湾昆盈 指 昆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台湾上市公司，是全球著名的电脑周边及消费电子领导品牌

Ｉｍａｔｉｏｎ

指

Ｉ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ｒｐ

，纽交所上市公司，是全球领先的数据存储及电子消费品专家

ＴＣＬ

指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最大的、全球性规模经营的消费类电子企业

Ｓａｌｌｙ ｂｅａｕｔｙ

指

Ｓａｌｌｙ ｂｅａｕｔｙ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

Ｉｎｃ

，纽交所上市公司，是美国最大的专业美容产品经销商

二、专用词语

消费电子产品 指 供日常消费者生活使用的电子产品。

移动消费电子产品 指

根据便携性，消费电子产品可分为移动类和非移动类，移动消费电子产品主要包括智

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及智能手环等可穿戴电子产品。

智能终端 指

提供音视频、数据、办公等服务，具备高速中央处理器和开放式操作系统，采用多种智

能化技术的设备。 智能终端作为人机交互的重要工具，包括智能家电、

ＡＴＭ

机、平板

电脑、智能手机，智能家居、车载导航、多媒体播放设备等

智能手机 指 安装了开放式操作系统的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 指 以触摸屏作为基本的输入设备，具有小型、方便携带特征的个人电脑

超级本 指 超轻薄笔记本，拥有极强性能、极度纤薄、极其快捷、极长续航、极炫视觉等特性

智能手表 指

内置了智能化系统的手表，可搭载智能手机系统而连接于网络而实现多功能，能同步

手机中的电话、短信、邮件、照片、音乐等

智能手环 指

智能手环是一种穿戴式智能设备。通过这款手环，智能手环用户可以记录日常生活中

的锻炼、睡眠和饮食等实时数据，并将这些数据与

ｉＯＳ

或者

Ａｎｄｒｏｉｄ

设备同步，起到

通过数据指导健康生活的作用。

３Ｇ

指

３Ｇ

是

３ｒ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的缩写，指第三代数字通信技术

４Ｇ

指

４Ｇ

是

４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的缩写，指第四代数字通信技术

ＣＮＣ

指

计算机数字控制机床（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

）的简称，是一种由程序控制的自动化

机床

ＰＶＤ

指

物理气相沉积，是当前国际上广泛应用的先进的表面处理技术，具有膜层附着力强、

绕性好、可镀材料广泛等优点

外观件 指

指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以及超级本等移动通信终端所采用的金属边框、外壳、

金属装饰件及其他金属组件等，由铝、不锈钢、铝镁合金、钛合金等采取锻压

／

冲压

／

铝

挤、

ＣＮＣ

精加工和表面处理等复杂工艺加工，为移动通信终端产品实现结构稳固，带

来美感和时尚。

ＩＳＯ１４００１

指 环境管理体系标准，国际标准化组织（

ＩＳＯ

）组织制订

ＩＳＯ９００１

指 质量管理体系标准，国际标准化组织（

ＩＳＯ

）组织制订

ＬＥＤ

指

Ｌｉｇｈｔ Ｅｍｉｔｔｉｎｇ Ｄｉｏｄｅ

（发光二极管），是一种固态的半导体器件，它可以直接把电转化

为光

凯芙拉 指

美国杜邦公司（

Ｄｕｐｏｎｔ

）用于其芳香族聚酰胺纤维（简称“芳纶”）产品上的注册商标，

该种纤维于

６０

年代由杜邦公司发明。

ＣＤ

纹 指 应用精密的

ＣＤ

纹机在金属表面去除材料而得到的一种类似于

ＣＤ

光盘的效果

ＳＩＭ

卡 指 “

Ｓｕｂｓｃｒｉｂｅｒ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Ｍｏｄｕｌｅ

客户识别模块”的缩写，在手机上使用的用户身份识别卡。

ＡＢＳ

工程塑料 指

丙烯腈

－

丁二烯

－

苯乙烯共聚物， 是一种通用型热塑性聚合物， 其具有优良的综合性

能，成为电器元件、家电、计算机和仪器仪表首选的塑料之一。

Ｄｅｓｇｉｎ－Ｉｎ

模式 指

在概念阶段介入客户产品的开发设计或是根据自身对于行业和市场需求的理解开发

符合消费者需求的外观件产品并引导客户使用。

ＰＣ

指 个人电脑

ＤＰＲ

指 可行性研究报告，评估多种方案之间成本、报价

ＤＯＥ

指

“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的缩写，是一种安排实验和分析实验数据的数理统计方法；试

验设计主要对试验进行合理安排，以较小的试验规模（试验次数）、较短的试验周期和

较低的试验成本，获得理想的试验结果以及得出科学的结论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及目的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１

、成为持续领先的消费电子产品垂直整合型科技企业系公司的战略目标

奋达科技的战略目标是持续加大移动互联网与智能终端消费类电声产品、可穿戴电子、智能家居与娱乐平台、云播放、云服务等应用市

场的技术、产品和内容整合的研究开发，持续创新，致力成为持续领先的消费电子产品垂直整合型科技企业。

２０１２

年上市之后，公司密切留意消费电子产品行业的变化趋势，提前布局新技术、新产品，以研发驱动转型，提升综合实力。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公司于北京

７９８

艺术中心发布了芯片

ＩＦ－５１１０

和解决方案；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４

日，公司又于台北发布了公司首款可穿戴电子产品

－

智能手

表；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公司为小米科技智能电视配套的音响系统批量出货；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公司发布为华为终端研发制造的

Ｃｏｌｏｒｂａｎｄ

智能手环。

２０１３

年市场提前进入后

ＰＣ

时代，公司抓住智能终端和移动互联网迅猛发展的有利时机使用超募资金实施“年产

４００

万套无线电声产品建设

项目”。由于公司较早地布局了无线电声产品的开发，受益于移动电子消费品的爆发式增长，

２０１３

年公司电声产品实现销售收入

５４

，

３０９．２２

万

元，同比增长

４６．６１％

。

未来，移动电子消费产品仍有望成为消费电子产品行业发展主流的驱动力，公司将围绕移动电子消费品上下游进行积极布局，为成为持

续领先的消费电子产品垂直整合型科技企业的战略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２

、外延式发展战略系公司紧抓产业机会的重要举措

为积极推进本公司向持续领先的消费电子产品垂直整合型科技企业发展的长期战略，除持续产品创新和技术研发的内生增长外，公司

还采取外延式发展的举措向这一目标迈进。 公司外延式发展战略主要是通过并购、投资具有独特业务优势和竞争实力、并能够和公司现有业

务产生协同效应的相关公司的方式实现。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公司投资奥图科技和光聚通讯，布局智能可穿戴终端产品及健康产品的

ＭＥＭＳ

传感器

和传感信号集成芯片领域。

公司希望通过外延式发展向持续领先的消费电子产品垂直整合型科技企业的目标加速迈进，同时为股东创造持续稳定的业绩回报。

３

、金属和新型材料外观件系移动消费电子产业链中关键一环，前景广阔

移动消费电子产品主要包括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超级本和以智能手表、智能手环为代表的可穿戴设备。随着全球

３Ｇ

和

４Ｇ

网络的完善、

硬件配置、性能和应用范围的提升及普及率的提高，移动电子消费产品发展势头迅猛。 据

Ｇａｒｔｎｅｒ

统计数据，

２０１３

年全球移动消费电子产品出

货量总计

２３．２

亿台。 根据

ＩＤＣ

统计数据，

２０１３

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达

１１．２６

亿台，较

２０１２

年的

７．４２

亿台增长

５１．８％

；据

ＩＤＣ

预测，

２０１４

年

至

２０１５

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将分别达到

１５．１８

亿台和

１８．８７

亿台，增长率分别为

３４．８％

和

２４．３％

。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以智能手表、智能手环、

Ｇｏｏｇｌｅ Ｇｌａｓｓ

为代表的可穿戴智能装备由于硬件设计和软件功能快速进步， 消费者接受程度大幅提高。 据

ＩＤＣ

预测，

２０１４

年及

２０１５

年可穿

戴设备出货量增速能够达到

１１１．３％

和

１１１．７％

，出货量增长至

３

，

１７０

万台及

６

，

７４０

万台。

消费电子外观件是消费电子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设计和制造约占消费电子产品开发周期的二分之一，是消费电子产品生产制造的

关键环节。 在实现功能“智能化”的同时，消费者也越来越关注移动消费电子产品外观的轻薄化、时尚化和散热性，金属材质外观件以材质轻

薄、质感好、散热快等特性受到消费者青睐。 金属外观件在平板电脑和超级本中渗透率较高，如苹果的平板电脑一直采用金属外观件；金属外

观件在智能手机方面渗透率相对较低，但是随着

ｉＰｈｏｎｅ５

的金属外观设计以其时尚、精美的外形受到消费者的认可，其他国际知名厂商也陆

续推出金属外观的智能手机，如

Ｓｏｎｙ Ｘｐｅｒｉａ

系列，

ＨＴＣ Ｎｅｗ Ｏｎｅ

，

ＯＰＰＯ Ｘ３

，诺基亚

Ｌｕｍｉａ９２５

，华为

Ｐ６

等，预计未来金属外观件在智能手机

上的渗透率将会逐步提升；可穿戴设备也频繁使用金属外观件提升产品质感，增强对消费者的吸引力。

除了金属外观件以外，国际知名电子消费品厂商也在探索其他新型材料作为外观件的应用和消费者的接受程度，如碳纤维、凯芙拉、钛

合金、陶瓷甚至木材等。 随着新的加工技术和工艺的开发和消费者接受程度的提高，未来新型材料外观件的应用将占据一席之地。

综上，金属和新型材料外观件系移动消费电子产业链中关键一环，前景广阔。

４

、欧朋达系高端移动消费电子产品金属和新型材料外观件行业的优质企业

欧朋达定位于高端移动消费电子产品金属及新型材料外观件开发级供应商， 凭借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

的模式深度介入客户新产品的设计开发以

及自主研发柔性自动化生产线的核心竞争优势与诸多国内外知名电子消费品厂商形成了极为紧密的合作关系，获得了摩托罗拉颁发的“新

技术开发奖”、索尼颁发的“绿色合作伙伴”和三星颁发的“绿色合作伙伴”等荣誉。 欧朋达作为索尼活跃的开发级供应商，深度介入索尼产品

的开发设计阶段。

２０１３

年欧朋达参与了索尼

９

款新品智能手机的部分金属外观件开发设计并批量生产。 欧朋达系摩托罗拉新型材料外观件

核心开发供应商，参与开发的产品包括已大批量生产的应用于摩托罗拉刀锋系列的凯芙拉材料外观件和应用于摩托罗拉

ＭＯＴＯ Ｘ

系列的木

质材料外观件。

近几年，欧朋达依托行业的高速发展以及自身的核心竞争优势取得较好的经营业绩。 根据瑞华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和《盈利预测审

核报告》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欧朋达实现营业收入

１０

，

１１９．１７

万元、

２６

，

７６３．２４

万元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８０４．２５

万元和

３

，

０１９．８９

万

元，欧朋达预计

２０１４

年可实现营业收入

５０

，

４４４．７７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０

，

００１．０６

万元。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１

、实现公司的战略目标，积极完善公司的产业链

本次交易是上市公司实施外延式发展战略的重要步骤之一， 通过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将业务延伸至移动电子消费品产业链上游

－

金属及

新型材料外观件领域。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产业链向上游延伸，将能够提供符合消费趋势的移动电子消费品外观件产品，向成为持续

领先的消费电子产品垂直整合型科技企业的目标又迈进了一步。

２

、进行产业垂直整合，充分发挥公司与标的公司的协同效应

（

１

）经营协同效应

在移动消费电子领域，上市公司以提供终端产品，如无线电声、可穿戴产品为主，欧朋达专业从事高端移动消费电子产品金属及新型材

料外观件的开发设计、生产和销售，属于上市公司提供产品的上游。

从产业链协同来看，近年来，移动消费电子行业技术水平提升迅速，产品创新活跃。 紧贴行业动向、时刻把握客户需求是企业保持核心竞

争力的关键。 欧朋达作为索尼、摩托罗拉移动消费电子产品外观件开发级供应商，凭借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

模式深度介入终端产品的外观件的设计开

发过程。 在外观创新愈发重要的大背景下，欧朋达直接对接世界知名厂商的开发设计经验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未来对终端产品外观创新的

把握能力，从而对市场的变化积极迅速做出反应。 同时上市公司以提供终端产品为主，产品的整体设计的把握能力优于欧朋达，本次交易有

利于欧朋达借助上市公司终端产品的整体设计经验，更高维度地进行外观件产品的开发设计，增强客户黏性。

从客户协同来看，上市公司构建了以华为、小米、

ＴＣＬ

、飞利浦、哈曼、台湾昆盈、

Ｉｍａｔｉｏｎ

、

Ｓａｌｌｙ ｂｅａｕｔｙ

等核心客户为基础的客户体系，欧朋

达覆盖了索尼、摩托罗拉、步步高、小米、三星、诺基亚、

ＨＴＣ

等优质大客户。 上市公司与欧朋达主要客户互不重叠，未来存在较大的相互渗透

的空间。

从地理位置来看，上市公司与欧朋达同处于深圳市宝安区，双方相距仅

２０

分钟车程。 较近的地理位置有利于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

发挥经营管控和统筹协调，充分发挥两者合并所带来的协同效应。

（

２

）财务协同效应

欧朋达所处的金属和新型材料外观件行业系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虽然欧朋达凭借核心竞争优势获得索尼、摩托罗拉、步步高、小米、

三星、诺基亚、

ＨＴＣ

等优质大客户的认可，但受限于自身产能和融资渠道，即使在仅大批量供货予索尼、摩托罗拉和步步高的情况下也不时面

临需拒绝优质订单的情形；而奋达科技已登陆资本市场，融资渠道通畅，融资费用较低。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奋达科技

拟为欧朋达增资不低于

１

亿元资金，用于欧朋达未来的业务拓展。 本次交易完成后，欧朋达可充分利用奋达科技的融资渠道进行融资，解决

资金和产能瓶颈。 同时本次交易有利于提升奋达科技的业务规模和盈利能力，并进一步提高奋达科技的融资能力，降低融资费用。

３

、扩大公司业务规模，提升上市公司业务规模和盈利水平

根据经审核的备考财务预测，上市公司备考合并报表口径

２０１４

年度预计可实现营业收入为

１７７

，

７３８．８４

万元，较上市公司

２０１３

年实际

水平增长

６７．８０％

；上市公司备考合并报表口径

２０１４

年度预计可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

２５

，

５２３．８５

万元，较上市公司

２０１３

年实际

水平增长

９５．３０％

。 交易对方同时承诺欧朋达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分别不

低于人民币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

１３

，

２００

万元、

１５

，

８４０

万元。 本次收购完成后，上市公司在业务规模、盈利水平等方面有望得到大幅提升。

二、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１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事

项；

２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５

日，深业投资同意向奋达科技转让欧朋达

７７．６８％

股权；

３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５

日，方欣投资同意向奋达科技转让欧朋达

２２．３２％

股权；

４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５

日，欧朋达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向奋达科技转让其各自持有的欧朋达

１００％

股权，并分别放弃优先购买权；

５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１

日，泓锦文大田同意以现金

２１

，

１５０

万元认购奋达科技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７

，

３５６

，

５２２

股；

６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１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

７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召开了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

８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０

日，本次交易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资产重组事宜的核准。

三、本次交易对方、交易标的及作价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系欧朋达全体股东，包括深业投资和方欣投资。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认购对象为肖奋和

泓锦文大田。

本次交易标的为欧朋达全体股东合法持有的欧朋达

１００％

股权。

本次交易标的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评估，评估机构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交易标的的最终评估结果。 根据中天华评估出具的《资产

评估报告》（中天华资评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１２４８

号），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欧朋达

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值为

１１１

，

８５７．４０

万元。参照评估

结果，交易双方经友好协商确定欧朋达

１００％

股权的交易作价为

１１１

，

８００

万元。

四、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重组中上市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深业投资和方欣投资合计持有的欧朋达

１００％

股权。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协议》，欧朋达

１００％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１１１

，

８００

万元。 上述交易价格超过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

会计报告期末净资产额的

５０％

，且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按照《重组办法》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确定标准，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同时，本次

交易采取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需通过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的审核，并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五、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部分的交易对方为深业投资和方欣投资。 本次交易前深业投资与奋达科技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后，深业投资持有奋达科技的股份超过

５％

。 根据《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相关规定，深业投资

为上市公司关联方。 因此，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部分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认购对象为肖奋与泓锦文大田。 肖奋系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董事长。 因此，本次交易中募集配套资金

部分构成关联交易。

六、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上市公司自上市以来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本次交易前，肖奋持有上市公司

１５０

，

７５０

，

０００

股，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本的

５０．２５％

，是上

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本次交易完成后，肖奋持有上市公司

１５４

，

２２８

，

２６１

股，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本的

４５．３６％

，仍是上市公司的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市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１２０

，

５８７．８８

万元，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作价为

１１１

，

８００

万元，未超过上市公司资产总额

的

１００％

。

根据《重组办法》，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第二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概况

１

、中文名称：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

、英文名称：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Ｆｅｎｄａ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

，

Ｌｔｄ

３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３

年

４

月

１４

日

４

、法定代表人：肖奋

５

、注册地址和办公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洲石路奋达科技园

６

、注册资本：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７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０３０６１０２７６４５１６

８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９

、经营范围：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电子产品及其元器件、电声产品、玩具产品、塑胶产品的产销；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货物及

技术进出口（以上均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需前置审批和禁止的项目）。 普通货运（《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６

日）。

二、公司历史沿革简介

本公司前身系深圳宝安奋达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３

年

４

月，并于

１９９６

年更名为深圳市宝安奋达实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奋达实业股东会作出决议，将奋达实业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按

１

：

０．８４５４

的比例折合

１１

，

２５０

万股，以整体变更的方式设立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５６３

号文核准，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

３

，

７５０

万股，发行后总股本为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并于深交所上市，股票简称“奋达科技”，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８１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８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１

日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以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３．０

元（含税），共计派发人民

币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共计转增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２

日，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

三、公司最近三年的控股权变动及资产重组情况

（一）公司控股权的变动情况

公司最近三年控股股东一直为肖奋，公司控股权最近三年未发生变动。

（二）资产重组情况

公司最近三年未发生重大资产重组。

四、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２０１２

年上市之后，公司密切留意消费电子产品行业的变化趋势，提前布局新技术、新产品，以研发驱动转型，提升综合实力。

２０１３

年，公司

抓住智能终端和移动互联网迅猛发展的有利时机，基于无线、电声、软件、精密制造等四大核心能力以及消费者和客户需求，不断加强新技

术、新产品的开发能力，以研发驱动转型，继发布芯片

ＩＦ－５１１０

和解决方案之后，发布了首款智能手表

Ｓｍａｒｔｗａｔｃｈ

。 公司继续加强了在电声领

域的应用技术研究，以无线音频技术为突破，持续提升在移动互联网音乐、消费类音箱、智能家居与娱乐、物联网等应用市场的技术和产品开

发能力，率先将

４．０

蓝牙技术应用在音箱产品。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公司沿袭“研发驱动，市场先行”的策略，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向纵深发展。报告期

内，公司新产品、新技术等研发成果相继推出，

５

月，为小米科技智能电视配套的音响系统批量出货；

６

月，为华为终端研发制造的

Ｃｏｌｏｒｂａｎｄ

智

能手环成功发布。

奋达科技的战略目标是持续加大移动互联网与智能终端消费类电声产品、可穿戴电子、智能家居与娱乐平台、云播放、云服务等应用市

场的技术、产品和内容整合的研究开发，持续创新，致力成为持续领先的消费电子产品垂直整合型科技企业。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电声产品和健康电器，近三年一期主营业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３７

，

９４０．４０ １０４

，

６３５．２０ ７７

，

６５３．３７ ７９

，

４１９．３８

其中：电声产品

１８

，

２１５．５８ ５４

，

３０９．２２ ３７

，

０４３．７７ ４３

，

６６５．３８

健康电器

１９

，

７０３．１０ ４９

，

５８５．８３ ３９

，

８４３．６９ ３５

，

０４９．１２

配件及其他

２１．７１ ７４０．１６ ７６５．９２ ７０４．８８

五、最近三年一期简要财务状况

公司最近三年的财务报表已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和瑞华会计师审计，均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最近三年一

期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一）最近三年一期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１２３

，

４９２．５６ １２０

，

５８７．８８ １０５

，

８２３．６６ ６４

，

７５２．７９

负债合计

２３

，

０４７．０１ ２１

，

２３３．６５ １６

，

５４５．３０ ２３

，

３９１．３６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００

，

３８６．２９ ９９

，

２７４．２８ ８９

，

２０４．９７ ４１

，

２４８．０８

注：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数据未经审计。

（二）最近三年一期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３８

，

６８８．３７ １０５

，

９２０．５２ ７８

，

７１８．３２ ８０

，

９３６．７４

营业利润

６

，

４０１．５４ １４

，

０８５．０２ ８

，

２８４．６４ ９

，

９８４．１９

利润总额

６

，

７８９．０７ １５

，

１７９．９３ ８

，

７６１．０８ １０

，

７７３．６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５

，

６１２．０１ １３

，

０６９．３１ ７

，

５７０．３８ ９

，

４４２．６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８７１ ０．８７００ ０．５６００ ０．８４００

注：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数据未经审计。

（三）最近三年一期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

，

９８９．３９ １７

，

６７４．４６ １０

，

６９７．２９ ２

，

９８４．７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５

，

８２９．９２ －３

，

９８０．９８ －４２

，

９４９．９６ ２

，

９２９．２５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

，

５００．００ －５

，

０８１．４７ ３５

，

０３５．６６ －３

，

１３２．１８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１５

，

２３７．０９ ７

，

９５９．０７ ２

，

６７９．５６ ２

，

７４２．３０

注：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数据未经审计。

六、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概况

目前，肖奋先生持有公司

１５０

，

７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已发行股本的

５０．２５％

，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肖奋先生，

１９６２

年

５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１９８６

年毕业于江苏工学院（现江苏大学），历任深圳安华铸造工业

公司技术质检部部长，深圳宝安源发电声器材厂厂长、总经理；

１９９３

年创办奋达实业并担任董事长、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起至今任公司董事

长。

七、公司不存在受到相关监管部门处罚的情形

最近三年来，公司各项业务的运营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受到相关监管部门处罚的情形。

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或者最近十二个月内受到过证券交易所公开

谴责的的情况， 不存在《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第四款规定的情形。 公司或其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不存在《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五款规定的情形。

第三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对方系欧朋达的全体股东，分别为深业投资和方欣投资。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认购对象为肖奋、泓锦文大田。

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对方的具体情况

（一）深业投资

１

、深业投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新余深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新余鹏达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代表：胡羽翎）

认缴出资总额

３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６０５０２３１００１１２５８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６０５０２３０９２８０２２３

组织机构代码

３６０５００－０３３９７６

公司注册地址 新余市劳动北路

公司主要办公地点 新余市劳动北路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２

日

合伙期限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１

日

经营范围 企业投资、投资管理（不含金融、证券、期货保险业务）、企业管理、项目投资策划、会议会展服务

深业投资由胡羽飞、胡羽翎、鹏达投资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２

日共同出资设立，认缴出资总额为

３００

万元，其中胡羽飞认缴

１７７．６３

万元，占认

缴出资总额的

５９．２１％

；胡羽翎认缴

１２２．０７

万元，占认缴出资总额的

４０．６９％

；鹏达投资认缴

０．３

万元，占认缴出资总额的

０．１％

。 截至本报告书

摘要签署日，深业投资持有的主要资产为欧朋达

７７．６８％

股权，除此之外，深业投资未持有其他资产，也未从事其他业务。

深业投资系为本次交易新设，尚未运行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无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２

、鹏达投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新余鹏达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胡羽飞

注册资本

１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６０５０２２１００２６７８８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６０５０２３０９２８０３４６

组织机构代码

３６０５００－０３３９７７

公司注册地址 新余市渝水区劳动北路

公司主要办公地点 新余市渝水区劳动北路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

经营范围 企业投资、投资管理（不含金融、证券、期货保险业务）、企业管理、项目投资策划、会议会展服务

鹏达投资由胡羽飞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出资设立，注册资本为

１

万元。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鹏达投资除持有深业投资

０．１％

股权

外，未持有其他资产，也未从事其他业务。

３

、胡羽翎

（

１

）基本情况

姓名 胡羽翎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２２０１０２１９５９０１２１＊＊＊＊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

号

通讯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潭头第五工业区明伟工业园

Ａ

栋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无

（

２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起止时间 单位名称 职务

２００６

年至今 欧朋达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监事

２００８

年至今 协立（香港）有限公司 董事

２００８

年至今 欧朋达移动通讯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董事

２０１３

年至今 长春共信科技有限公司 监事

２００９

年至今 深圳市世工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胡羽翎通过深业投资间接持有欧朋达

３１．６１％

股份，持有香港欧朋达

３１．６１％

股份，持有协立（香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份，持有长春共信

３３．３３％

股份，持有世工科技

２５％

股份。

（

３

）控制的核心企业及关联企业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胡羽翎先生除直接控制深业投资

４０．６９％

的股份外，其他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股东构成 经营范围 备注

欧朋达移动通讯科技

（香港）有限公司

１

万港币

胡羽翎：

３１．６１％

胡羽飞：

４６．０７％

许士梅：

２２．３２％

贸易与投资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 欧朋达

移动通讯科技（香港）有限公

司除持有欧朋达金属配件

（深圳） 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外无具体业务

欧朋达金属配件（深圳）

有限公司

１００

万港币 香港欧朋达：

１００％

生产经营五金配件 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停业

大连讴朋达科技有限公

司

３００

万元

胡羽翎：

３３．１１％

胡羽飞：

３３．７８％

许士梅：

３３．１１％

从事阳极氧化表面、

ＣＮＣ

表面加工， 铜、

铁、镁、铝、钛金属及其合金的系列化产品

的后加工成型技术和着色，防腐技术以及

相关配套设备的开发及加工制造，以及以

上产品相关的货物、技术进出口及国内一

般贸易

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对主要资

产进行了处置， 正在办理停

业事宜

长春共信科技有限公司

３００

万元

胡羽翎：

３３．３３％

胡羽飞：

３３．３３％

许士梅：

３３．３３％

汽车零部件研发、生产、销售；工业自动化

设备及医疗设备制造

正常经营

深圳世工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０

万元

胡羽翎：

２５％

胡羽飞：

２５％

许士梅：

２５％

许晓明：

２５％

生产经营铝合金薄板后加工成型设备、金

属薄板焊接设备、 铝合金薄板着色设备、

数控机床、精密金属通信配件。 自营和代

理机电产品及关键零部件和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

正常经营

协立（香港）有限公司

１

万港币 胡羽翎：

１００％

电子配件制造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协立（香

港） 有限公司除持有共信机

械（大连）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

权外无具体业务

共信机械（大连）有限公

司

３６７

万美元 协立（香港）有限公司：

１００％

生产精密冲压件、工夹具、五金模具及非

标准机械设备、新型打印装置（含激光、喷

墨打印机部件） 及汽车摩托车部件制造

（含五金模具）

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开始停业

注：胡羽飞和胡羽翎系兄弟关系，许士梅与胡羽飞和胡羽翎系表兄妹关系。

４

、胡羽飞

（

１

）基本情况

姓名 胡羽飞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２２０１０２１９５７１１１９＊＊＊＊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前海路

＊＊

号

通讯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潭头第五工业区明伟工业园

Ａ

栋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无

（

２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起止时间 单位名称 职务

２００６

年至今 欧朋达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至今 欧朋达移动通讯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董事

２００９

年至今 深圳市世工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２０１３

年至今 长春共信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至今 大连讴朋达科技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总经理

２００２

年至今 共信机械（大连）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２００６

年至今 欧朋达金属配件（深圳）有限公司 总经理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胡羽飞通过深业投资间接持有欧朋达

４６．０７％

股份，持有香港欧朋达

４６．０７％

股份，持有世工科技

２５％

股份，持

有长春共信

３３．３３％

股份，持有大连讴朋达

３３．７８％

股份。

（

３

）控制的核心企业及关联企业基本情况

胡羽飞持有的关联企业为香港欧朋达、欧朋达金属配件、大连讴朋达、长春共信、世工科技、鹏达投资，详细情况请见本节“二、交易对方的

具体情况”之“（二）胡羽翎”。

（二）方欣投资

１

、方欣投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新余方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新余兆迪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代表：许士梅）

认缴出资总额

１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６０５０２３１００１１２４０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６０５０２３０９２８０１５１

组织机构代码

３６０５００－０３３９７５

公司注册地址 新余市劳动北路

公司主要办公地点 新余市劳动北路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２

日

合伙期限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１

日

经营范围 企业投资、投资管理（不含金融、证券、期货保险业务）、企业管理、项目投资策划、会议会展服务

方欣投资由许士梅、兆迪投资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２

日共同出资设立，认缴出资总额为

１００

万元，其中许士梅认缴

９９．９

万元，占认缴出资总额

的

９９．９％

；兆迪投资认缴

０．１

万元，占认缴出资总额的

０．１％

。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方欣投资持有的主要资产为欧朋达

２２．３２％

股权，除此之外，方欣投资未持有其他资产，也未从事其他业务。

方欣投资系为本次交易新设，尚未运行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无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２

、兆迪投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新余兆迪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许士梅

注册资本

１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６０５０２２１００２６８０７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６０５０２３０９２６４５８１

组织机构代码

３６０５００－０３３９７９

公司注册地址 新余市渝水区劳动北路

公司主要办公地点 新余市渝水区劳动北路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

经营范围 企业投资、投资管理（不含金融、证券、期货保险业务）、企业管理、项目投资策划、会议会展服务

兆迪投资由许士梅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出资设立，注册资本为

１

万元。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兆迪投资除持有方欣投资

０．１％

股权

外，未持有其他资产，也未从事其他业务。

３

、许士梅

（

１

）基本情况

姓名 许士梅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２２０１０４１９５８０３１４＊＊＊＊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海月路

＊＊

号

通讯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潭头第五工业区明伟工业园

Ａ

栋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无

（

２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起止时间 单位名称 职务

２００６

年至今 欧朋达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至今 欧朋达移动通讯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董事

２００９

年至今 深圳市世工科技有限公司 监事

２０１３

年至今 长春共信科技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２００９

年至今 大连讴朋达科技有限公司 监事

２００６

年至今 欧朋达金属配件（深圳）有限公司 董事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许士梅通过方欣投资间接持有欧朋达

２２．３２％

股份，持有香港欧朋达

２２．３２％

股份，持有世工科技

２５％

股份，持

有长春共信

３３．３３％

股份，持有大连讴朋达

３３．１１％

股份。

（

３

）控制的核心企业及关联企业基本情况

许士梅持有的关联企业为香港欧朋达、欧朋达金属配件、大连讴朋达、长春共信、世工科技、方欣投资及兆迪投资，详细情况请见本节“二、

交易对方的具体情况”之“（二）胡羽翎”。

三、募集配套资金的认购对象具体情况

（下转

B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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